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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吉林省化工中试平台和化工中试项目
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推动我省化工行业科技创新，加快中试项目落地，

促进化工领域科技成果转化，规范化工中试平台和化工中试项目

建设管理，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化工行业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制造业大类第 26 类。

本办法所称化工中试，是指化工行业新产品、新工艺、新技

术等科技成果走向规模化应用前，为验证科技成果的可行性、稳

定性和安全性，防范化解规模化生产应用可能的技术、经济和安

全环境风险而进行的验证性研究活动。

本办法所称化工中试平台是指为化工中试提供设计验证、功

能性能验证、工艺验证、适配验证、生产验证等综合性、专业化

服务和系统化解决方案的公共服务平台。

本办法所称化工中试项目是指为开展化工中试而实施的新

建、改建项目，建设内容包括中试装置及必要的公用工程、辅助

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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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化工中试平台、化工中试项目建设应当遵循技术先

进、风险可控的原则。鼓励围绕化工新材料、精细化学品、专用

化学品等高端化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

新产品以及安全化、绿色化、高效化的化工中试项目。

第二章 化工中试平台管理

第四条 化工中试平台应当布局在通过认定的化工园区内。

第五条 化工中试平台的入库培育、管理指导和支持措施，

参照《吉林省制造业中试平台储备库培育管理办法（试行）》执

行。

第六条 化工中试平台技术设备条件、基础设施、公用工程

及辅助设施可独立建设，也可以依托所在化工园区现有设施。

第七条 化工中试平台应由独立法人单位实施建设、运行管

理。建设单位和运营管理单位承担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的主体责

任。

第八条 化工中试平台内不得建设工业化生产项目和工业化

生产装置。

第三章 化工中试项目管理

第九条 化工中试项目应当布局在中试平台或通过认定的化

工园区内。

第十条 化工园区内的化工企业可在内部建设化工中试项

目。在确保安全和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基础上，化工企业可利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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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闲置的资源和装置开展化工中试。

第十一条 化工中试项目应由独立法人单位或独立法人授权

下属单位负责建设或运行管理（如布局在生产企业现有厂区内，

项目建设管理单位应与企业法人一致）。

第十二条 化工中试项目单位应按要求办理立项手续。

第十三条 化工中试项目单位应依法履行环境影响评价制

度。如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投入运行后，仅原辅材料和产品

品种发生变化（增加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有毒有害污染物名

录、优先控制化学品名录中管控物质类别的除外），主要生产设

施和污染防治措施不变或优化，且经专家论证，污染物排放种类、

排放量及环境风险均未超过原环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环境风

险防范措施能够满足变化后环境管理要求的，无需重新开展环

评。建设项目发生其他变化，应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

类管理名录》判定是否应依法履行环评手续。

第十四条 化工中试项目首次开展环评时，应明确生产或研

发所在的车间，污染物排放量按照项目可能产生的最全污染物种

类和最大排放量进行核算，并配套环保设施处理能力。符合无需

重新开展环评情形的，主动向排污许可证审批部门申请调整排污

许可证中记载的主要生产设施、产排污环节等内容，并在全国排

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公开。

第十五条 多个化工中试项目在符合属地和化工园区准入要

求及相关政策要求、明确相应建设单位责任的基础上可采取“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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捆”方式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统一提出污染防治要求，其中

单一项目不再重新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第十六条 项目单位应按要求组织开展化工中试项目安全风

险评价，编制中试项目安全风险评价报告。中试项目不开展首次

使用工艺的安全可靠性论证。允许项目以反应类型或者产品类别

“打捆”方式开展中试项目安全风险评价，编制安全风险评价报

告，单一项目不再重复开展中试项目安全风险评价。

第四章 化工中试项目运行管理

第十七条 化工中试过程必须严格按照试验方案进行。如有

工艺、设备和安全生产条件等发生重大改变，导致反应工艺危险

度提高或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的，应当按程序重新审批，必要时重

新组织专家论证。

第十八条 化工中试项目不得用于工业化生产。中试项目产

出的产品应标明“中试产品”和产品质量指标并定向使用。

第十九条 化工中试项目自建成投用之日起运行周期原则上

不超过 2 年，特殊情况下可申请延续，延续时间不得超过 1 年。

第二十条 化工中试研究活动结束后，相关生产设施不再用

于后续其他项目使用应予以拆除或封存停用。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适用于吉林省化工中试平台和化工中试

项目建设，不适用于实验室研究和工业化生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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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有关部门负责

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